河南农业大学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项目管理的意见
校政资[2018]1号文
各学院，校直各单位：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以下简称87号令）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以下简称94号令）等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适应政府采购“三网”协调运行新机制，进一步规范我校政府采购活动，结合我校实际，现就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项目管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采购项目预算资金审核与网上推送
（一）采购预算金额为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的项目，采购部门单位先到财务处进行预算资金审核并完成网上预算资金推送，然后将纸质采购审批单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
（二）采购预算金额为50万元—10万元（含10万元）的项目，采购部门单位先到财务处进行预算资金审核，然后将纸质采购审批单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采购预算金额为10万元以下的项目，财务处不再进行预算资金审核，采购部门单位将纸质采购审批单直接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
     二、采购需求确定
按照87号令第十条和第十一条有关要求，各单位在申报政府采购项目时，要提前做好市场调研和可行性论证等项目实施的前期准备工作。申报项目时要明确采购需求，采购需求应当科学、合理、完整、明确,  包括以下内容：⑴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⑵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⑶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⑷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⑸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⑹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⑺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三、采购计划申报、执行与审批
（一）采购计划申报
采购部门单位在学校年度财务预算通过后，根据本部门单位年度财务预算科目明细，向国有资产管理处报送本年度采购计划，采购计划要细化到每个具体可执行项目。
（二）采购计划执行
采购部门单位根据年度采购计划安排，在科学合理确定采购需求的基础上，结合本部门单位工作实际需要，择时执行采购计划。经办人员从国有资产管理处网站上下载采购审批单，按照采购标的物类别分类填报，履行完相关手续后，每单月10号前，以学院或部门为单位向国有资产管理处集中报送采购执行计划。同时，将以上采购审批单电子版发送至国有资产管理处政府采购管理科邮箱nd63558857@126.com。
（三）采购计划审批
1、采购预算金额为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的项目，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初审后，报上级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审批。
2、采购预算金额为5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分类审核后，按以下标准限额批复：
（1）采购预算金额为50万元-20万元（含20万元）的项目，由学校集中组织实施采购；
（2）采购预算金额为20万元-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项目，由采购部门单位按照校内招标方式组织实施采购；
（3）采购预算金额为10万元-5万元以上（含5万元）的项目，由采购部门单位按照校内零星采购方式组织实施采购；
（4）采购预算金额为5万元以下的集采类项目按规定程序办理报批手续；采购预算金额为5万元以下的非集采类项目不再办理报批手续，由采购部门单位直接组织实施采购（河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之内和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品目目录之内的采购项目除外）。
四、招标采购基础资料提供与立项：
采购计划批复后5个工作日内，预算金额20万以上的采购项目，采购部门单位须严格按照要求准备招标采购基础资料，按照上级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处的批复的采购方式，到国有资产管理处办理招标采购立项手续。预算金额20万以下的采购项目（非集中采购项目），不再到国有资产管理处办理招标采购立项手续，由各部门单位分散组织实施。
（一）招标采购基础资料
1、货物类项目
（1）货物规格、技术参数及技术要求，需提供能够满足三家及以上供应商同档次产品（不同品牌）要求的技术指标参数；
（2）采购大型仪器设备（单价≥10万元）时，须附“大型仪器购置申请审核表”；
（3）采购进口仪器时需附专家论证意见。
2、服务类项目
需提供详细服务需求，设计类项目需提供设计任务书等资料；
3、工程类项目
需提供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等；
4、网上商城类项目
需提供货物规格、技术参数及技术要求，能够满足三家及以上供应商同档次产品（不同品牌）要求的技术指标参数。
（二）招标采购立项
上级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处的批复意见下达后，采购部门单位根据采购需求拟定报送相关招标基础资料，并从国有资产管理处部门网站下载填写《河南农业大学政府采购项目招标采购立项审批表》，一并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办理招标采购立项手续。
    五、招标文件的审定
政府采购项目招标采购立项完成后，由国有资产管理处会同招标代理公司，根据采购部门单位提供的招标基础资料起草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和采购部门单位共同审定。招标文件的审定时间一般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
    六、采购人（业主）代表的选派 
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人（业主）代表原则上由采购部门单位选派，应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副处级以上职务，一般由科研项目主持人、部门单位负责人、分管教学或行政工作的副院长担任。采购人代表与潜在供应商存在亲属关系或者利益关系的，不得担任采购人（业主）代表，应主动回避。采购人（业主）代表确定后，其本人应到国有资产管理处签署采购人（业主）代表告知书，办理采购人授权委托手续，并按照通知与要求参加招标采购项目的评审工作。
    六、合同文本的审定与签订
政府采购项目中标（成交）结果确定后，采购部门单位参照国有资产管理处网站上的政府采购合同模板，按照招投标文件相关内容，起草书面合同文本，并就合同条款与中标（成交）供应商进行充分沟通，双方协商一致，共同审定政府采购合同文本，合同条款不能背离招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采购部门单位持采购审批单、中标（成交）通知书、合同文本、用印审批单等到国有资产管理处、审计处、校长办公室办理合同用印审批手续。采购部门单位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完成合同签订工作，因故不能按时签订合同的，由采购部门单位写出书面情况说明，经主管校领导签字后方可办理用印审批手续。书面合同文本一式6份，采购部门单位2份（一份用于财务处办理报账手续，一份本部门单位留存），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1份，审计处备案1份，中标（成交）供应商2份。
    七、合同备案
预算金额50万元以上的采购项目，采购部门单位在书面合同文本签订手续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须和中标（成交）供应商一起到国有资产管理处，通过河南省财政厅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办理网上合同备案手续，因故不能按时完成合同备案的，由采购部门单位写出书面情况说明，经主管校领导签字后方可办理网上合同备案手续。同时，采购部门单位还应将书面合同文本分别报送国资处、审计处、财务处等部门备案。预算金额50万元以下的采购项目，合同文本不再进行网上备案，采购部门单位直接将书面合同文本分别报送国资处、审计处、财务处等部门备案。
    八、资金支付
[bookmark: _GoBack]政府采购项目执行完毕并经验收合格后，采购部门单位凭《河南农业大学政府采购项目验收单》（以下简称验收单），到国有资产管理处资产管理科办理固定资产登记入库手续，凭验收单和中标（成交）供应商缴纳的质量保证金（合同额的5%）收据，到国有资产管理处政府采购管理科申请资金支付，政府采购管理科审核并在验收单上盖章后，将资金支付信息网上推送至财务处资金支付系统，然后，采购部门单位才可到财务处办理报账和资金支付手续。
以往文件规定与本次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附件：1.《河南农业大学政府采购项目实施流程图》
2.《河南农业大学政府采购（货物类）项目审批单》
      3.《河南农业大学政府采购（服务类）项目审批单》
4.《河南农业大学政府采购（工程类）项目审批单》
5.《河南农业大学政府采购（网上商城）项目审批单》
6.《河南农业大学政府采购项目审批单》填写说明
    7.《河南农业大学政府采购项目招标采购立项审批表》
     













